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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  第七十二年 

议程项目 58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的执行情况 

  2017年 4月 25 日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厄瓜多尔国民议会的决议，该决议对撒哈拉威人民的人权及基本

自由继续遭受侵犯表示关注，并呼吁遵循安全理事会关于建立联合国西撒哈拉全

民投票特派团问题的第 690(1991)号决议，举行一次全民投票，使西撒哈拉人民

得以行使自决权(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58 的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题为“有

关西撒哈拉的局势”议程项目的文件分发为荷。 

 

        厄瓜多尔常驻代表 

        大使 

        奥拉西奥·塞维利亚·博尔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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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4月 25 日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厄瓜多尔共和国国民议会 

 全会， 

 有鉴于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基于对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和自

决原则的尊重，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措施加强世界和平；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庄严指出需要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

和表现的殖民主义，并宣布所有的人民都享有自决权并据此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

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而在被占领的领土及尚未实现独立

的所有其他领土上，必须立即采取步骤，根据这些领土上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及

愿望，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无条件地和无保留地将所有权力转交当地人民； 

 1988 年 8 月 30 日，摩洛哥王国以及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

线接受了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当时主席的解

决方案； 

 1991年 4月 29日安全理事会第 690(1991)号决议决定在联合国秘书长统领下

与非洲统一组织协作建立一个联合国特派团，以便根据秘书长 1991 年 4 月 19 日

的报告(S/22464)就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举行全民投票； 

 2006 年 2 月 8 日，厄瓜多尔共和国与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外

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生效； 

 《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庄严宣布了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及人身安全；

并在第九条中宣布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各国有义务摒弃使人民遭受外来压迫、统治和剥削的行为，使人民得以根据

《联合国宪章》保障基本人权，并重申对世界和平与合作的承诺； 

 2016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摩洛哥王国政府要求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

派团(西撒特派团)文职部分撤离。该特派团是在安全理事会核准 1990 年 6 月 18

日秘书长的报告(S/21360)之后设立的。联合国秘书长提议的根本目标是确定一个

从停火生效起至全民投票的结果宣布为止的过渡阶段，使西撒哈拉领土的人民能

够行使自决权。为了举行全民投票，摩洛哥承诺适当、大量、逐渐地减少驻西撒

哈拉的部队； 

 2013 年，25 人因阿尤恩郊外的 Gdaeim Izik 营地发生的事件而被判处 25 年

监禁和终生监禁，而 2011 年拆除 Gdeim Izik 营地的过程以造成平民死亡的悲剧

告终。2016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以来，在拉巴特附近的 Salé监狱里 25 名囚徒中有

13 人绝食要求获释； 

 行使国民议会的宪定和法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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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决心， 

 第 1 条——对于撒哈拉威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长期受到压制和侵犯、其自

然资源遭到非法剥夺达 40 年之久的情况表示关切，这一情况可能构成违背《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行为。 

 第 2 条——敦促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690(1991)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

中商定组建一个联合国特派团，以举行和保障西撒哈拉人民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

从而避免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再次发生战争。尊重人民

实现独立的意愿、主权和愿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建议加强并完成西撒哈拉全

民投票的进程，并在西撒特派团任务中纳入监督和报告撒哈拉威领土内侵犯人权

情况的工作。 

 第 3 条——支持和声援 25 名政治犯，他们因和平的政治抗争行动并因参与

了 Gdeim Izik 营地事件而遭到长达 5 年半的任意拘留，呼吁立即释放这些人及在

摩洛哥的所有其他撒哈拉威政治犯。 

 第 4 条——声援撒哈拉威人民自 1970 年以来为解放和自决而一直进行的斗

争。撒哈拉威平民从西撒哈拉的城市逃往普里萨里奥阵线控制的地区后的 40 多年

来，大约有 20 多万人一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境内廷杜夫的难民营里，等待

自决全民投票。目前，撒哈拉威人民的粮食主要依赖国际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 

 第 5 条——向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驻厄瓜多尔的大使馆传送本决议，

以便由大使馆通报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当局和人民。 

 2016 年 4 月 14 日在皮钦查省基多市区国民议会总部拟定和签署。 

 

        代总统 

        第一副总统 

        罗萨那·阿尔瓦拉多·卡里翁(签名) 

        秘书长 

        利比亚·里瓦斯·奥多尼斯(签名) 

 


